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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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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要〕２０１５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«新编元稹集»,有学者对之评价甚高,但翻检该

书之后,却发现校勘并不“精细”,笺注并不“科学”,引用可谓“广博”但过于芜杂,正误丝

毫也不“谨严”,编年“详”则有之而“实”则未必,而且,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之处触目皆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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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５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伟斌先生的元稹研究著作«新编元稹集».〔１〕据

某大家所撰该书序言«论证严密 新见叠出»所述,著者研究元稹三十五年,已出

版«元稹考论»«元稹评传»«元稹年谱»等多部著作,今又出版巨著«新编元稹集».
某大家将«新编元稹集»优长之处总结为“选本得当”“辑佚全面”“校勘精细”“笺
注科学”“引用广博”“正误谨严”“编年详实”七个方面,谓其是“一部迄今最全、最
新、最可信、最权威”的元集整理本.署名另一大家撰写的书序«颠覆名家旧说

还原历史真相»,谓是书“独家辑佚一千二百八十三篇,这样,«新编元稹集»
共收录元稹诗文二千五百六十六篇.是今存刘麟父子编集的«元氏长庆集»诗文

的二点六倍,这在我国古代文学的整理中并不多见.而且更为难得的是,他
还对元稹全部诗文逐一编年,落实到年、季、月、日,极少例外.”在«新编元稹集»
出版之前,已有冀勤先生«元稹集»(校点、辑佚,中华书局,１９８２年版与２０１０年

版),约５０万字;杨军先生«元稹集编年笺注»(编年、校点、笺注、集评,诗歌卷,三
秦出版社,２００２年版;散文卷,２００８版),共计１５７万字;拙著«元稹集校注»(编
年、校点、辑佚、注释,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１１年版),共计１１８万字.但相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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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新编元稹集»的７０１．６万字,规模都小得不成一个数量级.有署名学界重量级

的学者如此详尽地推介,有规模如此之大的体量,又是国家“十二五”重点图书出

版规划项目资助出版的图书,相信如我等对元稹研究感兴趣的读者,一定会仔细

研读一番的.然而,粗略翻阅之后,失望和我购买此书花的价钱一样大.«新编

元稹集»的主要工作有校勘、编年、辑佚、笺注几个方面,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

谈谈我粗略的“观感”.

一、校　勘

作为一部古籍整理著作,我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校勘底本及主要对校本.因

为,如果底本与对校本选择不当,校勘的质量在不小程度上都将大打折扣.据

«新编元稹集凡例»,著者选择的底本是明马元调刊本«元氏长庆集»,这本没有

什么大问题,但他接着又说:“底本见诸«四库全书元氏长庆集»”,其«前言»也
说:“所据底本就是«四库全书»选录的由马元调整理的«元氏长庆集»”,则著者以

«四库全书»本为马元调刊本,就让人无法苟同了.稍有文献常识者都知道,马本

是马本,库本是库本,库本是四库馆臣以马本为底本校勘过的整理本,二者岂能

等同视之? 如卷一«思归乐»,马本作“我作思归乐”,而库本作“山中思归乐”;马
本作“应缘此寄迹”,而库本作“应缘此山路”;马本作“我不失乡情”,而库本作“我
无失乡情”.如果著者稍微细心一些,将马本与库本稍作对勘,不辨牝牡的错误

就完全可以避免,而他既误以库本为马本,库本实际上就被他排除在了参校本之

外.这样一来,四库馆臣的校勘成果就无法体现了.
校勘成果主要体现在校勘记的撰写上.校勘记“可以使校正者有据,误校者

留迹,两通或多歧者存异.”〔２〕虽然校记的具体写法没有一个绝对固定的操作程

式,但基本的原则与术语还是有的.所谓基本原则,是说校记须去芜存精,简明

扼要,避免啰里啰嗦罗列异本异文.如果底本与主要对校本文字一致,则不宜出

校.不得不遗憾地说,该书的校记是我见过的古籍整理著作中最繁琐累赘、最没

章法的校记.第一,无论底本与对校本有无异文,著者必有一条校记.而且,一
条校记往往短则数十字,长则数千字.如«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»第一条校记,
著者就用了大约两千多字,其中真正属于校记的文字,只有二十余字,其余都是

著者夹带进来的“私货”.第二,校记中的很多文字,其实与校勘工作无关.第

三,将现代人的著述文字写在校记中.如第８１９７页«蔷薇»校记云:“蔷薇:又见

«元稹集»(指中华版———引者注)、«全唐诗续补»(闻一多著———引者注)、«编年

笺注»(指杨军«元稹集编年笺注»———引者注),均不见异文.”按校勘通例,诸主

要对校本没有异文,或没有重要异文,都不需出校.既然无异文可录,要这条校

记干吗? 而且,现代人的著述,无论重要与否,都不宜用作对校本(«凡例»也未将

这些现代人的著述列入对校本),最多只能是校勘时的参考.前人整理本能列入

对校本的,只有古代为数不多的校勘大家的精校本.第四,校记撰写过于随意.
如第３－４页«西斋小松二首»之校记:“柔苙渐依条:宋蜀本«元氏长庆集»、兰雪

—８０１—

学术界２０１７．１０学术批评



堂本«元氏长庆集»、丛刊本«元氏长庆集»(以下分别简称‘宋蜀本’‘兰雪堂本’
‘丛刊本’,以节约篇幅;同样,作为本书稿工作底本的马本«元氏长庆集»,亦一并

简称为‘马本’;其他如杨本«元氏长庆集»、张校宋本«元氏长庆集»«全唐诗»«全
唐文»«文苑英华»,因出现频率较高,为了节约篇幅,也一并简称为‘杨本’‘张校

宋本’、«全诗»«全文»«英华»).”在一条校记中出现本应在“凡例”出现的文字,已
属不当,何况这些文字刚刚在“凡例”中已出现过,此处再抄录一遍,更属违例,
“节约篇幅”云云,从何谈起!

«新编元稹集»的校勘底本,选择的是明马元调刊本.马元调刊本“间或注释

一二”(马本“凡例”),并非都是元稹的文字.既然如此,校勘者自宜详加鉴别,杜
绝元集中混入马氏注释性文字.除马本外,存世的残宋浙本(著者未见)、残宋蜀

本、明杨循吉本、明董氏本、明兰雪堂本均不杂他人文字.只要将马本与这些本

子细加比勘,剔除马氏注释性文字,是一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.但是,著者

过于粗心,有些地方的马氏注释文字并未剔除.如第２１９４页«和乐天初授户曹

喜而言志»题下即有“乐天为左拾遗,岁满当迁,帝以资浅且家贫,听自择官.乐

天请以翰林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养,诏可.”这段文字,马本及以马本为底本

的库本之外的其他版本均没有.马元调«重刻元氏长庆集凡例»云:马氏自注文

字“与公(元稹———引者注)自注语气自是不同,读者自喻,决无相乱之虑耳.”马
元调没有说谎,马氏注释文字确实与元稹自注“语气”区别明显,但著者还是“相
乱”了,这有点让人理解不了.

著者在«前言»中曾自豪地说:“传统意义的校勘,只是出示某一作家在不同

版本的诗文集间的异文,不及其他.我们对元稹诗文集的校勘,不仅顾及«元氏

长庆集»各种不同版本的异文,同时还兼及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元稹诗文的绝大

多数文献.”并举例说,自己校勘元稹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»,参校文献有十二种

之多,“分别比其他的同类著作如«元稹集»«编年笺注»校勘同一文篇多出九种和

八种”.很多从事过校勘的人都知道,参校文献不是越多越好,对参校文献也不

应该一视同仁.不管萝卜白菜,统统放进锅里,煮成一锅大杂烩,不是一种明智

的选择.且不说著者将清后期徐松所著«登科记考»等列入重要参校文献合适与

否,只说纳入参校文献的这些文献,他校勘时所用的版本,都大有问题.该书“凡
例”对参校文献没有全部交代,根据该书附录开列的大约１５００种文献,可知著者

较他人多出的参校文献,所用版本基本都是文渊阁«四库全书»本,而事实上,很
多文献有比«四库全书»本更早更好的版本存世.这从古籍整理规范上说,遗弃

更早更好的版本不用,而选择文渊阁«四库全书»本,是很不恰当的一种选择.因

此,相信很多熟悉古籍整理的人都是不能认同的.

二、编　年

编年是著者又一项颇为自豪的成绩.其«前言»说:“«年谱»(指卞孝萱«元稹

年谱»———引者注)、«编年笺注»«年谱新编»(指周相录«元稹年谱新编»———引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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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)对元稹诗文的编年意见与我们«新编元稹集»对元稹诗文编年意见有很大的

出入,差异在百分之九十以上.”著者似乎在暗示,卞孝萱先生、杨军先生和我对

元稹诗文编年的结果,绝大部分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.如果一个人说,你们百分

之九十以上的人都错了,或者说你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观点都错了,我想,大多

数人在震惊之余,一定不会首先怀疑他所否定的人或观点的正确性,而会怀疑说

这话的人所说结果的可靠性.著者为证实自己所说的可靠性,将他自己与«年
谱»«编年笺注»«年谱新编»对元稹宝历元年所作诗歌之编年进行对比,得出«年
谱»与«编年笺注»编年正确率为０,«年谱新编»编年正确率为５．２６％.如果真如

著者所说,之前的三部著作就如乾隆讥讽钱谦益之诗时所说的那样———“真堪覆

酒瓮”了.事实如何呢? 第一,著者列出的十九首作品,残诗一首,整诗两题三

首,其余均为存目之作,而前人著作对存目基本是不编年的.第二,著者所谓的

辑佚,也往往是不靠谱的.因为,他只要见到有人写作了有关元稹的作品,就以

为元稹肯定有酬和之作,如果现存元集中没有,就断定已经散佚了,应该“辑佚”.
如著者据徐凝«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»,就认为“现存元稹诗文,未见元稹之酬

篇,故据此补.”元稹观察浙东时,徐凝犹是布衣,当此之时,徐凝写一首诗,元稹

有理由一定要酬和吗? 一般来说,我们可以据酬和之作推断原唱之存在,却根本

没有办法据原唱推断酬和之作的存在.且不说著者自豪的“辑佚”,并非真正的

辑佚,只是做了一点儿“存目”的工作,更何况他对存目作品的推断存在逻辑上的

严重失误,其结论绝大多数是站不住脚的.用自己站不住脚的结论,指责他人编

年的失误,这就不仅是方法上的失察了.第三,著者指责«编年笺注»没有编年

«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»,实际«编年笺注»编年于大和元年;著者指责«年谱

新编»未编年«修龟山鱼池示众僧»,实际上«年谱新编»编年于长庆三年至大和三

年.总之,著者往往粗心,对他人之编年视而不见,却指责他人粗心,漏编元稹作

品.我随便统计了一下«新编元稹集»第四册、第五册(共十六册),著者计有十一

处指责«年谱新编»漏编元稹作品,而实际上无一处漏编,只是我与著者的结论不

一样,著者没有细心去翻检而已.
著者在很多地方自诩自己对元稹诗文的编年与«年谱»«编年笺注»«年谱新

编»结论不同,其实,不同本身并不值得自诩,结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,能得到学

界主流的认可,才是值得肯定的事情.在我看来,著者在元稹作品编年上所犯的

错误,远远超过他所取得的成绩.著者所犯的错误,是因为他对前人结论缺乏最

基本的“了解之同情”(陈寅恪语),而对自己之研究又过于粗心和自信.在此我

举两个例子:(１)元稹«除夜酬乐天»云:“引傩绥旆乱毵毵,戏罢人归思不堪.虚

涨火尘龟浦北,无由阿(珂)伞凤城南.休官期限原同约,除夜情怀老共谙.莫道

明朝始添岁,今年春在岁前三.”著者系此诗于长庆三年,“理由有二(实应为

三———引者注):一、元稹长庆三年十月下旬到越州任,而白居易长庆四年五月离

杭州任,他们在杭越只有长庆三年一个除夜.二、白诗云:‘明年半百又加三’.
根据白居易的生平,本年白居易五十二岁,明年应该五十三岁.三、因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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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越州仅仅是隔江而接,白居易作于除夕早上的诗篇,元稹当天可能收到,并立

即酬和.当然,寄给白居易可能已经是长庆四年的事情了.”著者的三条理由,第
一条没有事实依据,因为从元稹诗中只能知道元稹时在浙东观察使任,无论如何

看不出白居易仍在杭州刺史任.第二条理由最早是由卞孝萱先生在«元稹年谱»
中提出来的,但外证没有内证可靠.白居易«因继集重序»云:“去年,微之取予

«长庆集»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,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,题为«因继集»之
一.”〔３〕此序大和二年十月撰,«白氏长庆集»乃长庆四年十二月由元稹编成.这

说明,白居易长庆四年十二月前写成的诗歌,元稹大和元年才追和其中部分诗

作.因此,根据原唱写作时间来判定酬和写作的时间,有时并不可靠.第三条不

但因为第一条理由的不可靠而无法完全成立,而且著者又曲解元白诗中的“除
夜”以迁就自己的结论.事实上,白居易长庆三年除夜写好诗作,第一,不大可能

连夜寄送元稹;第二,即使马上寄给元稹,到达浙东最早也已是长安四年的初一,
元稹怎么可能“除夜酬乐天”呢? 其实,元稹诗中末句“今年春在岁前三”是此诗

写作时间最可靠的证据.长庆三年至大和二年,立春在春节前三天的只有大和

二年.又,“凤城”指长安,而大和二年,白氏正为官长安,与该诗所写亦符.元稹

此诗,白氏亦有酬和,其«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除夜作»云:“君赋此诗夜,穷阴

岁之余.我和此诗日,微和春之初.君在浙江东,荣驾方伯舆.我在魏阙

下,谬乘大夫车.”〔４〕元诗大和二年除夜作,白诗次年春初作,时元在越州,白在长

安.顺便说一点,著者说:“未见«年谱新编»编年本诗,可能是因疏忽导致的遗

漏.”其实,拙著第２５５页有考订,只是著者又一次粗心大意了.
«新编元稹集»没有设置“无法编年作品”一栏,从表面上看,著者为每一篇作

品都编年了.而实际上,情况并不如此乐观.如著者编年«蔷薇»时云:“两句虽

然无法准确编年,但应该赋成于元稹生平内的春天,今暂时编列元稹武昌军节度

使任内之大和五年之春天.”仅仅因为«蔷薇»“应该赋成于元稹生平内的春天”,
就遽然将其编年于大和五年,岂不是过于勉强? 这样的编年与不编年有何差别?
再如著者编年«送刘秀才归江陵»时云:“两句确实无法准确编年,但有一点可以

肯定,两句肯定不是元稹江陵任内所作.从诗人形象生动描绘江陵景色来看,元
稹应该非常熟悉江陵的草木与风景,两句似乎应该赋成于元稹江陵任之后,今暂

时编列在元稹武昌军节度使任内,赋作于大和四年或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之

前.”著者“肯定不是元稹江陵任内所作”的结论似乎难以成立,因为元稹元和五

年至元和九年任职江陵期间,曾北上襄阳拜谒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,曾随幕主

严绶南下湖南讨张伯靖,当此之时,元稹均有可能“送刘秀才归江陵”.至于“从
诗人形象生动描绘江陵景色来看”,“两句似乎应该赋成于元稹江陵任之后”,更
是一厢情愿之随意推测.因此,将«送刘秀才归江陵»编年于大和四年或大和五

年,就是不能编年而强为之编年.
著者的思维很跳跃,有些地方根本无逻辑可循,这对编年的影响往往是致命

的.如第１９１９页著者编年«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»时云:“«旧唐书文宗纪»:
—１１１—

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



‘(大和元年)九月庚申朔丁丑,浙西观察使李德裕、浙东观察使元稹就加检

校礼部尚书.’而徐凝«奉酬元相公上元»仍然称元稹为‘元相公’,此与徐凝«春陪

相公看花宴会二首»相一致,因此大和二年与大和三年的‘正月十五夜’也应该排

除.”元稹加“检校礼部尚书”与别人称呼元稹“相公”有什么关系,竟然据此推断

该诗作于大和二年元稹加检校礼部尚书之前? 须知,唐人只要做过宰相,别人都

可以呼之为“相公”.顾炎武«日知录相公»:“前代拜相者必封公,故称之曰相

公.”〔５〕著者知之乎?

三、辑　佚

啥叫辑佚? 辑佚就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

文献加以搜集整理,使已经佚失的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工作.如果一个

文献或文献中的一部分完全散佚,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其内容,只知道(或大概知

道)其书名或篇名,从而将这些书名或篇名集中起来,供后人了解这些文献产生

时的“生态”,这种工作应该叫存目而不是辑佚.但著者显然没有区分这两个不

同的概念,而是将存目与辑佚混淆在一起,并从而指责他人搜罗不广,辑佚不力,
这对他人是很不公平的.如据白居易«和微之诗二十三首»,可知元稹曾有«尝新

酒»一诗,但这首诗早已散佚,不见诸任何文献,而著者却说:“«元稹集»未收录,
«编年笺注»未收录与编年.”«元稹集»«编年笺注»作为别集整理本,有辑佚,无存

目,并无不当之处,著者将之当作«元稹集»«编年笺注»的一个缺陷,求之过当.
此类例证甚多,恕不枚举.

混淆辑佚与存目且不说,著者的存目工作,做得也并不细致,其中存在很多

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地方.第一,朋友写给元稹一篇诗文,元稹有可能酬和,但并

不一定会酬和.这不用过多解释,很多人都明白,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变成现实

性.但是,著者却以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,在这种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他所谓

的“辑佚”,不当或错误之处就是不可避免的了.如第６２７４页«酬乐天中书连直

寒食不归见忆»,著者陈述其“辑佚”依据云:“白居易«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忆元

九»:今存元稹诗文集中未见酬和之篇,据补.”白居易之诗“因忆元九”而作,
诗成之后未必就一定寄给元稹,元稹更不一定会有酬和之作.古有“乘兴而行,
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”的故事,时人许以为雅,如何见得白居易不步王子猷之后

尘? 依著者之逻辑,元白交情至深,元稹回酬白居易,白居易不可能不再回酬元

稹,如此,元白之间的诗篇往来就真的没完没了了.
著者的存目工作存在重重问题,而真正属于辑佚的部分,更是问题重重.如

第８０２６页«更揀好者寄来»,著者陈述辑佚理由云:“白居易«白氏长庆集因继

集重序»:‘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,微之不踰月依韵尽和,合一百首又寄来,
题为因继集卷之二,卷末批云:更揀好者寄来! 盖示余勇摩砺以须我耳(大
和)二年十月十五日乐天重序.’元稹批语虽然只是只言片语,但今存«元氏长庆

集»未见,应该是佚失,故据补.”须知,这是元稹的批语,不是一篇文章或一首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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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,也不是某篇文章或诗歌中的残句,元稹编辑自己的作品集时,是不会将这些

“片言只语”编进去的;后人辑佚元稹作品,也不会将这些“片言只语”当作辑佚成

果.只有当记录者说,被辑佚者某诗或某文曾有某某之语,辑佚者才把这些辑出

来当作辑佚的成果.同样的道理,第６９５４页著者据皇甫湜«韩文公神道碑»:“王
廷凑反,围牛元翼于深,救兵十万,望不敢前.诏择庭臣往谕,众慄缩,先生勇行.
元稹言于上曰:‘韩愈可惜!’”以“韩愈可惜”为元稹之佚文而辑出之,亦属不当.

著者之辑佚,还有因误解文献而误辑者.如第７７２１页«题法华山天衣寺»,
著者在引«会稽掇英总集天衣寺»之后云:“在‘律诗’的栏目下,收录白居易«题
法华山天衣寺»、元稹«题法华山天衣寺»、李邕«遊法华寺»诸人十篇诗歌,除李绅

«题法华寺»是排律、皎然«宿法华寺»是绝句外,其余七人均是律诗,故疑元稹«题
法华山天衣寺»也应该是一首律诗,«会稽掇英总集»仅存散佚之篇四句,另外应

该还有四句佚失,今据此补.”著者在大讲律诗基本常识时,以四韵八句的狭义的

律诗与排律为律诗,将绝句排除在律诗之外,然而常识告诉我们,唐代的绝句也

是广义律诗的一种.«全唐诗续拾»卷二五已据«会稽掇英总集»卷八辑录元稹

«题法华山天衣寺»七言绝句一首,«新编元稹集»也已收录,不知著者为何又怀疑

还有四句? «会稽掇英总集»“律诗”栏下既有李绅的排律,也有皎然的绝句,显然

是将排律、律诗(四韵八句)、绝句都看作广义的律诗.既然如此,为何推断«会稽

掇英总集»所载元稹«题法华山天衣寺»属于残篇,尚缺四句? 它是一首绝句就不

行吗? 而且,从内容上看,元稹«题法华山天衣寺»神足气完,是一首完整的七绝,
著者为何非要说它是一个残篇呢? 其下又依据同样的理由,断定«会稽掇英总

集»所收录元稹«游云门»绝句不是律诗,因此属于遗失四句的残篇.著者既然整

理元稹集,难道就不看看«元氏长庆集»的古代版本,它们不都是将绝句归于律诗

一类么? 再如第６２４１页据«锦绣万花谷»辑得“先纛青旌”.著者云:“«锦绣万花

谷续集节度使»:元纛青旌:«元集»云:‘麾盖铁棨.’又云:‘先纛青旌.’而

‘麾盖铁棨’一句,又见于元稹«上兴元权尚书启»:‘自陛下以环梁十六州之地授

阁下,麾盖铁棨,玄纛青旌,晨鱼符竹信,车朱左右轓.’本句与元稹«上兴元

权尚书启»中的‘玄纛青旌’,也仅仅一字之差.据此可证,本句应该出自元

稹的手笔,据补.”«锦绣万花谷»(著者所据为文渊阁«四库全书»本)前文既云“玄
纛青旌”,后面的“先纛青旌”之“先”,必定是“元”字之误.否则,前文当云:“先纛

青旌”.而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,故康熙登基之后,文献皆避“玄”字.避讳的

方法,一是“玄”字缺末笔,二是以“元”代“玄”.因此,“先纛青旌”实即“元纛青

旌”,“元纛青旌”实即“玄纛青旌”.“玄纛青旌”既已见于«上兴元权尚书启»,而
«上兴元权尚书启»已被马元调辑录.既然不佚,辑又何故?

著者经常指责前人的失误,而事实往往证明他人不误,只是著者不够细心而

已,校勘如此,编年如此,辑佚也是如此.第１３２５页据宋阮阅«诗话总龟»辑得元

稹诗二首,拟题为«山枇杷花二首»:“深红山木艳彤云,路远无由摘寄君.恰如牡

丹如许大,浅深看取石榴裙.”“向前已说深红木,更有轻红说向君.深叶浅花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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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似? 薄妆愁坐碧罗裙.”著者校记云:“«年谱»:‘白居易«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

二首»中有«山枇杷花二首»,元稹原唱佚.’没有在阮阅«诗话总龟唐贤抒情»中
发现元稹的这两首诗,是非常不应该的失误.«全唐诗补编»没有采录.«年
谱新编»认为‘元稹原唱已佚’.”著者既然认定他所谓的元稹«山枇杷花二首»与
白居易«山枇杷花二首»是唱和关系,就应该考察一下原唱与酬和是否存在或内

容或用韵上的某种联系.如果原唱与酬和没有任何关系,那他在做出判断时就

应该特别小心才是.遗憾的是,著者又一次独排众议过于自信了.白居易有«山
石榴寄元九»,诗云:“拾遗初贬江陵去,去时正值青春暮.商山秦岭愁杀君,山石

榴花红夹路.题诗报我何所云,苦云色似石榴裙.当时丛畔惟思我,今日栏前只

忆君.”〔６〕白居易“苦云色似石榴裙”,显然指元稹“浅深看取石榴裙”之句.因此,
著者据«诗话总龟唐贤抒情»,以为该诗元和四年元稹出使东川途中所作,大
误,实则应为元和五年元稹贬谪江陵途中所作;题目也不应拟为«山枇杷花二

首»,而应拟为«贬江陵途中见山石榴花吟寄乐天»;«年谱»«年谱新编»谓元稹«使
东川山枇杷花二首»已佚,不误;«全唐诗补编»已录,只是没有题作«山枇杷花

二首»而已.

四、笺　注

笺注是对影响读者理解文献的关键字、词、典故等的注释、说明、评议等,要
求文字简洁,表述清晰,不能如汉儒注释儒家经典一样,解一字之“经”,动辄数十

万言.著者对元稹作品的笺注,是我见过的现代人注释古代典籍中最为细大不

捐的著作,典故等难解之处不用说了,就是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字词,著者也多

方引用书证,详加注解.随手举个绝对不是最详细的例子.第２１页«寄思玄子

诗二十首»注云:“诗:文学体裁的一种,通过有节奏、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,抒发

感情.最初诗可以唱咏.«书金滕»: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,名之曰‘鸱鸮’.
«文心雕龙乐府»:‘凡乐辞曰诗,诗声曰歌’.”大凡作者写书,都要有一个大体

的定位:书是写给什么人看的.依我的理解,一般的古籍整理著作,都是给研究

古代文献的专业人员看的,特别是有校、有注、有编年的古籍整理著作.如果我

的理解不错,著者这样的笺注,岂不是有点儿多余? 如果一个专业研究人员不知

“诗”为何物,那他还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?
浅显易懂,似乎没有必要进行笺注的地方,著者煞费笔墨地进行了笺注,而

隐晦难懂,真正需要进行笺注的地方,他却不该省而省了.真正需要进行笺注的

地方,缺而不注,无论是出于著者疏忽大意也好,还是著者没有读懂作品因而偷

偷溜过去也好,都悖离了对作品进行笺注的初衷.如第７５３０页«除夜酬乐天»
“无由阿伞凤城南”,“阿伞”就应注而未注.也许著者不是疏忽大意漏掉了这个

词汇,而是他在瀚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根本就找不到这个词汇.著者写«新编元

稹集»时,最倚重的全文检索版«文渊阁四库全书»,就找不到有人使用过这一词

汇.既然古代无数文人尤其是元稹之前的文人都没有使用过这一词汇,著者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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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怀疑这一词汇有问题,并在此基础上寻绎出正确的词汇———“珂伞”.但遗

憾的是,这种情况没有出现,讹误的文本依然讹误,该注释的文本也没有注释.
再如第７９７６－７９７７页«春分投简阳明洞天»“鳖解称从事”,著者只注“鳖”与“从
事”,至于“鳖”何以“称从事”,则略而不言,让读者对这句诗的意思仍然丈二和尚

摸不着头脑.
注释古代文献,最忌讳的就是将固定的词或词组拆开来分别注释,因为很多

时候拆开之后分别注释的字词,将各自的义项加在一起,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

了.如第２１页«寄思玄子»,著者先注“思”:(１)“怀念,想望.”(２)“思索,考虑.”
(３)“引申为寻味、体味.”之后,接着解释“玄子”:“即道教所称神仙元君.”显然,
“思玄子”是一人名,我在为元稹作品做注释时,推测“思玄子”或指张衡,因为张

衡曾写作«思玄赋».无论我的注释是否正确,将“思玄子”作为一个人物来理解,
应该是没有问题的.著者在笺注元稹«叙诗寄乐天书»时,没有为其中的“思玄

子”做任何注释,也未注见于何处,而在笺注«寄思玄子»时,又将“思”与“玄子”拆
分开来,实在是犯了注释家之大忌.再如第２１８６页注元稹«和乐天赠吴丹»“雌
一守命门,廻九填血脑”时,将“廻”与“九”拆分开来,只注“九”:“«周易»以阳爻为

九.”.实际上,“雌一”为古代一种处阴柔之势而心专一守的修炼方法(著者谓雌

一为“宗教用语,喻指女性神仙”,亦误),“廻九”为古代一种吸纳阳气的修炼方

法.
注释古代文献,还需要注释者对所注释词语或典故的上下文有一个正确的

理解,这样才能在正确的语境中正确地注释词语或典故.否则,对词语或典故所

处的语境理解错了,对词语或典故的注释难免不发生错误.如元稹«和乐天赠吴

丹»云:“不识吴生面,久知吴生道.迹虽染世名,心本奉天老.雌一守命门,廻九

填血脑.委气荣卫和,咽津颜色好.传闻共甲子,衰颓尽枯槁.独有冰雪容,纤
华夺鲜缟.”第２１８７页著者笺注云:“共甲子:共有同一个甲子周期.«编年笺注»
以为是‘共甲子即同龄人’,不妥.而据白居易«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

并序»,吴丹‘宝历元年六月’病故,‘年八十二’,以此推断,吴丹年长白居易二十

八岁,年长元稹三十五岁,年龄差距如许之大,怎么还可以称为‘同龄人’? 但他

们三人都出生在同一甲子周期之中,即吴丹出生于天宝三年(７４４),白居易出生

于大历七年(７７２),元稹出生于大历十四年(７７９),亦即他们都出生在开元十二年

(７２４,甲子)至建中四年(７８３,癸亥)这一甲子周期之内,故言.‘共甲子’不等于

‘同甲子’,‘同甲子’才是同龄人.”其实,元稹诗意非常明白,是说吴丹注意养生,
忘怀荣辱,所以与吴丹同龄的人都衰老了,而吴丹独能年老颜未老.著者没有读

懂元稹诗意,曲为之解,绕了一大圈子,结果不过是徒劳,错误的不是«编年笺注»
而是他自己.«颠覆名家旧说 还原历史真相»一文,举此例证明著者的学术研究

“贵在证据,贵在严谨”,观点新颖,创获甚多,实则所谓的亮点恰恰是缺点.
著者不仅误解上下文导致笺注错误,还会因不懂唐代典章制度而错误笺注.

如第６１６４页«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»,我在«元稹年谱新编»里说过:“既云‘正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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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揆’,当是自检校尚书右仆射即真,故题及‘可守尚书左仆射,余如故’之‘左’俱
当为‘右’之讹.”韩皋的职务变迁,«旧唐书韩皋传»说得极为清楚:“(元和十五

年三月)加检校右仆射长庆元年正月,正拜尚书右仆射.二年四月,转左仆

射.”著者竟然认为:“据本文,«旧唐书韩皋传»之‘正拜尚书右仆射’,应该是

‘正拜尚书左仆射’之误,«新唐书韩皋传»措辞含糊,也疑有误.”如果«授韩皋

尚书左仆射»之“左”不误,据«旧唐书韩皋传»«旧唐书穆宗纪»等,此制应是

长庆二年作,而元稹早已于长庆元年十月由翰林学士转工部尚书,没有替皇帝起

草制诰的权力,此制属于伪作无疑.更可笑的是,著者以制中“揆务”“端揆”为宰

相之职务,并引李峤«为左丞宗楚客谢知政事表»之“中台揆务”、白居易«加程执

恭检校尚书右仆射制»之“职参揆务”、孙逖«授李林甫左仆射兼右相制»之‘端揆

之职,官之师长;宰辅之位,朕之股肱’为例.实际上,李峤制书中之“中台”指尚

书省,尚书省最高长官为仆射,故“中台揆务”指宗楚客曾任尚书仆射之职;白居

易制中之“程执恭”又名程权,从未做过宰相,况制书又为加检校尚书右仆射之

制,“揆务”指仆射甚明;孙逖制书中更将“仆射”与“右相”两职务并举,“宰辅”指
右相,“端揆”指仆射,更确然无疑.笺注至此,夫复何言!

虽然,著者只要一有机会就批评卞孝萱«元稹年谱»、杨军«元稹集编年笺注»
与拙著«元稹年谱新编»,号称订正了三书非常多的错误,但他所谓的错误,绝大

多数都不是前述著作的真正的错误.而前述著作中真正的错误,他反而没有发

现改正,倒是继承了下来.如杨军«元稹集编年笺注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

志»云:“词曹:同‘词垣’,谓翰林署.”〔７〕著者在２２００页笺注时亦云:“词曹:指文

学侍从之官,亦借指翰林.”白居易写诗给元稹时,刚刚迁京兆府户曹参军、翰林

学士,“词曹”就是指题目中的“户曹”.元稹«阳城驿»亦用过这一典故:“词曹讳

羊祜”.白居易«和阳城驿»云:“荆人爱羊祜,户曹改为辞.”第１９４４－１９４５页«阳
城驿»“祠曹讳羊祜”著者所撰校记云:“陈寅恪据«晋书羊祜传»,荆州百姓为祜

讳名,改‘户曹’为‘辞曹’,以为‘祠曹’疑为‘词曹’之误.但«晋书羊祜传»却
云:‘荆州人为祜讳名,屋室皆以门为称,改户曹为辞曹焉!’看来陈寅恪的怀

疑缺乏足够的根据.”不用多作解释,明眼人不难明白,错误的不是陈寅恪先生,
而是著者.卢文弨所见宋本«新刊元微之文集»“祠”即作“辞”,“辞”通“词”.著

者错误地否定了陈先生的正确解释,却继承了杨军先生的错误笺注.顺便说一

点,著者在注“词曹”时曾引高适«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»“月卿临幕府,星
使出词曹”一联佐证自己之结论,而其实恰足以证明“词曹”就是指“司户”,“司
户”就是户曹参军.

著者笺注又一个让人不能认同的地方,是洋洋洒洒,不殚辞费,过度笺注.
也许,著者真的将«新编元稹集»当作一部百科全书来写了,但百科全书也不能解

决所有问题,就像一部书不可能“老少通吃”,幼儿园小孩儿与博雅君子都适合一

样,还是读者群定位明确,写作时有所取又有所弃更好一些.现存元稹作品,包
括残篇,充其量不超过一千篇,字数不超过３０万,而著者却将«新编元稹集»写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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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部１６册７０１．６万字的著作,元稹原文与整理者文字的这种比例,恐怕创造

了２０世纪以来古籍整理的一项吉尼斯纪录.当然,著者的不殚辞费,不仅是笺

注如此,校记、编年同样如此,不过笺注更为典型罢了.为使读者印象深刻,我在

此仅举三个例子:著者笺注«三兄以白角巾寄遗发不胜冠因有感叹»之“三兄”,用
了大约１３００字;笺注«叙诗寄乐天书»之“乐天”,用了近６０００字;笺注«遭风二十

韵»,末尾附录了大约１５０００字的“回顾元稹一生所走过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”.
我粗略地翻了一遍«新编元稹集»,初步的印象是,凡是遇到笺注与著者过去所写

文章有关的文字,他都毫不吝啬地“贴”在书里了.为了展示自己的元稹研究成

果,不惜破坏著述的体例,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.
«新编元稹集»篇幅太大,我没有精力、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统计著者的各类

不当与失误之处,在此我只是挂一漏万地谈谈我对该书的粗浅看法:校勘并不

“精细”,笺注并不“科学”,引用可谓“广博”,但过于芜杂,正误丝毫也不“严谨”,
编年“详”则有之而“实”则未必.在书中,著者“商榷鲁迅、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名家

的权威结论,提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许多新观点”,但或理解错讹,或阐释

有误,或证据不足,或逻辑混乱,存在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,所谓“破解”
“谜团”,解开疑案,自我期许甚高,而实则远未能也.十多年前,我曾撰文就著者

大肆指责卞孝萱先生«元稹年谱»之所谓“失误”及著者对元稹生平之考订发表不

同意见,谓著者对前人研究不能具备最基本“了解之同情”,不能充分吸收前人研

究之合理成分,往往肆逞己意,“六经注我”,甚至断章取义以证成己说.〔８〕很遗

憾,这些问题在«新编元稹集»中依然存在.

注释:
〔１〕吴伟斌:«新编元稹集»,三秦出版社,２０１５年.

〔２〕孙钦善:«古代校勘学概述(下)»,«文献»１９８１年第３期.

〔３〕白居易撰:«白居易文集校注»(卷３２),谢思炜校注,中华书局,２０１１年,第１８９１页.

〔４〕白居易撰:«白居易诗集校注»(卷２２),谢思炜校注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６年,第１７４４页.

〔５〕顾炎武:«日知录»(卷２４)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
〔６〕白居易撰:«白居易诗集校注»(卷１２),谢思炜校注,中华书局,２００６年,第９２４页.

〔７〕杨军:«元稹集编年笺注(诗歌卷)»,三秦出版社,２００２年,第３０２页.

〔８〕周相录:«一篇存在严重文献与逻辑失误的考订文章———吴伟斌先生‹关于元稹知制诰以及翰林

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›商榷»,«唐都学刊»２００４年第６期.

〔责任编辑:刘　鎏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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